淮南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3月重点信访公开

	序号
	涉及企业及企业负责人
	投诉问题
	处理情况
	监管责任部门
	备注

	1
	新桥水厂
	群众反映，寿县炎刘镇区域的自来水近期出现刺鼻气味，刺激眼睛，导致居民咳嗽、打喷嚏，严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请部门调查处理，谢谢！（来源：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接交办件后，市生态环境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经核实，由于近期降雨偏少，为保证出水合格，水厂调整了制水工艺，使用时会有轻微不适，但不影响饮水安全，水厂将加强水质检测频率，适时调整工艺。寿县生态环境分局将督促水厂持续提升供水服务，优化制水工艺，降低用户用水不适感，保障用水体验。

经办人员已对信访人进行电话反馈，告知其水厂关于近期用水“洗澡前先放水20-30秒、浴室保持通风、避免水流直冲眼睛”等健康提示。
	寿县生态环境分局
	3月

	2
	田家庵区曹庵镇庞祠村蛇皮袋遗弃点
	田家庵区曹庵镇庞祠村小南郢队村民反映，其户（户主：庞士民）房屋南侧灌溉渠，被人员夜间抛弃较多蛇皮袋，蛇皮袋内疑似存在化工原料，或会影响该处农作物正常生长，请部门核实此蛇皮袋内物品性质并予以清理，请核实处理，谢谢！（来源：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2026年3月6日，田家庵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会同曹庵镇政府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根据线索，在庞某房屋南侧渠发现两处蛇皮袋遗弃点，蛇皮袋物品为建筑废料，属于建筑垃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二条相关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建立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行为，推进综合利用，加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建设，保障处置安全，防止污染环境），田家庵区生态环境分局已将该问题移交田家庵区城管部门处理。

2026年3月10日，执法人员与群众取得联系，将调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向其进行了反馈；2026年3月25日，执法人员与城管部门沟通后再次与群众取得联系，群众表示满意。
	田家庵区生态环境分局
	3月

	3
	田家庵区兄弟涵管厂（经营人：孙金文）

	群众反映，田家庵区安成镇淮潘公路与王巷村道路交叉口“中国石化”向西10米处，有人员开办工厂制作水泥管，每日施工期间水泥灰扬尘严重，污染周围环境。请部门核实处理，谢谢！
（来源：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2026年4月1日，田家庵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会同安成镇政府工作人员对群众投诉反映的水泥管加工厂扬尘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水泥管加工厂为“田家庵区兄弟涵管厂”，位于田家庵区安成镇王巷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0403MA2NMDPH5H，经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人孙金文，主要从事水泥预制品的制作。现场检查时，该水泥涵管厂未生产，厂内建有混凝土搅拌机一套，水泥仓筒一座，有1堆砂石物料（已覆盖）及数十件水泥涵管成品堆放。 

2026年4月7日，田家庵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现场复核发现，该加工厂已对搅拌设备进行了拆除。执法人员现场督促该涵管厂尽快将现场进行清理，同时执法大队将加强对该加工厂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因无投诉人联系方式，无法向其进行反馈。
	田家庵区生态环境局
	3月


